
一、基本评选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管理制

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关心集体，团结友爱；文明礼

貌，乐于助人，道德品质良好；积极参加院、系、班级组织的各项活

动、生活简朴； 

3. 积极参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志愿服务工作的学生志愿者

予以重点考虑对象； 

4. 学习态度端正，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刻苦钻研，严谨求实， 

积极实践，勇于创新；参评学年修满规定学分、无重修课程； 

5. 积极锻炼身体，增进身体健康，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要求，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达到及格等级； 

6. 除贫困生外，按时缴清学杂费； 

 

7. 评选年度没有尚未解除处分的情形。           

二、评选办法 

荣誉称号评选条件除符合基本评选条件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集体荣誉 

 

红旗团支部、共青团工作特色奖、优秀团支部 

1.红旗团支部，要求工作、管理、考核制度健全，团支部委员经民

主选举产生； 支部活动内容丰富、扎实有效，团日活动主题鲜明、形

式多样； 支部内申请入党人数、入党积极分子人数和党员（含预备党

员）数比例高；红旗团支部要求团支部全面发展，在学生管理、学团活

动等方面在系内能树立榜样作用； 

2.共青团特色工作奖，要求团支部的工作或团的活动开展的有特

色、突出； 

3.优秀团支部，要求团支部全面发展，有凝聚力，有良好的班风学

风。  

（二）个人荣誉 

1.优秀学生干部 

担任学生干部满一年，热爱本职工作，态度、行动积极，以身 

作则；优秀学生干部参评者应是院分团委学生会，各系学生会，班委会， 

团支部的学生干部；全心全意为学生、学校服务，业绩突出；学年学

生学习成绩排名专业前1/2（注意：成绩排名需按照A考成绩计算） 

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受到师生广泛认可； 

    2018、2019、2020、2021级在校生可参评。 

2.优秀团干部 

担任团干部满一年，热爱团的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团员青年服

务；优秀团干部参评者应是院分团委或系团总支的副书记、组织部、

宣传部主要干部以及班级团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认真完成上



 

级党、团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开展团的活动，成绩

突出；在团的各项活动中起到骨干带头作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综

合成绩优秀； 

2018、2019、2020、2021级在校生可参评。 

3.优秀共青团员 

 

学习成绩排名专业前 1/3，积极参加团的各项活动，在志愿服务、

校园文化活动、科技创新、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突出， 能在同

学中起到表率作用； 

2018、2019、2020、2021级在校生可参评。 

 

4.优秀寝室长、优秀楼长、优秀楼层长 

 

在学校“同心抗疫”工作中变现突出者优先； 

坚持体育锻炼，达到体育锻炼标准，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无不

良嗜好和生活习惯；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在同学中能够起到榜样作用； 

 

2018、2019 、2020、2021级在校生可参评。 

 

5.自立自强“信”青年 

 

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社会责任心；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 

热心公益，乐观向上；家庭经济困难，在经济上积极追求自立， 勇于

克服在学业、生活或其他方面的困难，表现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

毅力，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积极参加各种勤工

助学活动，团结和带领周围同学，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大学生创业活动并



 

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能为在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起到指导、榜

样作用。 

6.学习成就“信”青年 

 

学习成绩优异，名次位于专业排名靠前列（注意：成绩排名需按

照 A 考成绩计算），理论功底扎实，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有较强的

科研和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关心同学，乐于助

人，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或精神品质，能够用自己健康阳光的性格感

染周围同学，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7.社会实践“信”青年 

 

学习成绩优异，实践能力突出，积极参加学院和系部组织的社会

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和参加其他社会活动，获得显著社会效益，为学

校、学院社会实践工作做出贡献的学生，在校期间无违纪记录。 

8.创新创业“信”青年 

 

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有较强的科研和实践能力。事迹典型，能

够用知识创造成果，用挑战的精神充分展现大学生魅力，在同学中能

够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动作用。积极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

获得省级及以上“挑战杯”、“创青春”等创新创业类学科竞赛奖项

（须为政府行为组织的官方赛事）；或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须通过专家鉴定）。 

9.文体才艺“信”青年 

 

具有文体艺特长，多次组织学院、系部大型文体活动，积极参加校

内外组织的各级各类文体活动，表现突出，取得优异成绩，为学院、系

部的文体工作做出贡献的学生。 



 

10.志愿服务“信”青年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深入学习雷锋精神，加入了青年志愿者组织， 

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青年志愿者活动中为

学院、系部做出贡献的学生。 

11.卫生标兵“信”青年 

 

思想要求进步，积极参加学院、系部、公寓楼组织的各项活动； 

能够带领同学进行卫生的清扫和整理、宿舍、个人及分担区卫生能始终

保持整洁，积极参加公益卫生劳动，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且每周卫生检

查均优秀的学生或者学生干部。 

 

 

 

团委 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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